
警示教育案例

1.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5 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

结果通报（第一批次）》

https://www.nsfc.gov.cn/p1/2812/2816/83174.html

2.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5 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

结果通报（第二批次）》

https://www.nsfc.gov.cn/p1/2812/2816/83175.html

3.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4 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

结果通报（第一批次）》

https://www.nsfc.gov.cn/p1/2812/2816/71094.html

4.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4 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

结果通报（第二批次）》

https://www.nsfc.gov.cn/p1/2812/2816/71093.html

5.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3 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

结果通报（第一批次）》

https://www.nsfc.gov.cn/p1/2812/2816/71096.html

6.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3 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

结果通报（第二批次）》

https://www.nsfc.gov.cn/p1/2812/2816/71095.html

7.《科技部关于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关项目申报书抄袭问题

处理的通报》

https://www.most.gov.cn/kjbgz/202407/t20240719_191339.



html

8.《科技部关于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关项目评审请托问题处

理的通报》

https://www.most.gov.cn/kjbgz/202407/t20240719_191338.

html

9.《科技部关于论文造假等违规案件查处结果的通报》

https://www.most.gov.cn/tztg/202009/t20200915_158751.h

tml

10.违反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——以下资料出

自教育部官网，更新至第十三批

案例一、江西省豫章师范学院教师尹某某学术不端问题。

2020 年 12 月，尹某某在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他人论

文中的实验内容和实验结果，于 2021 年 8 月在该期刊发表致歉

及撤稿声明。尹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

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

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

关规定，给予尹某某警告处分，取消其在评奖评优、职务晋升、

职称评定、岗位聘用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划和科研项目等

方面资格。

案例二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谢某某学术不端问题。谢

某某通过网络联系中介公司对其拟投稿论文进行润色和论文代

投。2020 年 2 月，因内容与别的期刊论文内容重复、虚构通讯

https://www.most.gov.cn/tztg/202009/t20200915_158751.html
https://www.most.gov.cn/tztg/202009/t20200915_158751.html


作者等原因，该论文被编辑部撤稿。谢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

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

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谢某某降低岗位（职称）

等级处分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，取消其在评奖评优、职务晋

升、职称评定、岗位聘用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

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，追回其利用被撤稿论文所获

得的科研奖励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

讨。

案例三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芈某学术不端问题。

2021 年 1 月，芈某出版的专著抄袭国外作者作品。芈某的行为

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根

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

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芈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、行政记过处分，调

离教学岗位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及三年内评奖评优、职务晋

升、职称评定、岗位晋升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

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

分别向学校作出书面检讨，并在学院内部开展批评教育。

案例四、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某某学术不端问题。

2020 年 5 月，王某某发表文章因涉及作者身份、虚假同行评议、

文章抄袭等行为被杂志社撤稿。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



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

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王某某警告处分，撤销当年

取得的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，降低岗位等级，取消三年内科研

项目申报等方面资格，追回因职务、等级晋升已享受的相应工

资待遇；撤销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学术奖励，追回相应科

研奖励经费。

案例五、南京大学教师梁某学术不端问题。南京大学教师

梁某违反教学纪律，敷衍教学；违反学术规范，研究生在读期

间抄袭、重复发表多篇论文，使用抄袭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果，

在职称申报中弄虚作假。学校党委（行政）对梁某作出党内严

重警告、行政记过、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、调离教学科研岗位、

终止或退出有关人才项目的处分，按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，同

时追究学校有关院系、部门及相关人员责任。

案例六、南开大学教师李某某违规使用经费、与学生发生

不正当关系问题。2008 年至 2013 年期间，李某某违规支出 9

项差旅费，学校对李某某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退还报销经费。

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，李某某存在与学生不正当关系。李某

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

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

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李

某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，作出解聘处理，撤销其教师资格，列



入教师资格限制库。对其所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和

诫勉谈话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。

案例七、中山大学教师杨某某性侵女学生未遂问题。2021

年 7 月，杨某某酒后对女学生图谋不轨，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

拘留，后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。杨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

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

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杨某某开除处分，丧失其

教师资格，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，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

资格。其所在部门党政负责人向学校作出书面检讨。

案例八、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侯某某性骚扰女学生问题。

2020 年 8 月 30 日，侯某某借约学生到其办公室讨论问题为由，

对该生实施了骚扰行为。侯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

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

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侯某某调

离教师岗位、撤销文学院博士后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、取

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处理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

格证书，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，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

资格。文学院党政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深刻检讨。

案例九、中南大学教师陈某性骚扰女学生等问题。2013—

2017 年间，陈某先后出现性骚扰女学生、向学生索要并收受礼

品、在课堂讲授与教学无关的内容等行为。陈某的行为违反了



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四项、第六项、第九

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

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陈某留党察看、降低岗位等级处

分，并调离教学岗位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

作出检讨。

案例十、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教师谢某与学生发生不正

当关系问题。2021 年 3 月，谢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某在校

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。谢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

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

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

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谢某降低岗位（职称）等级处分，撤

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，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。

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，并取消所在

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当年考核评优资格。

案例十一、郑州科技学院辅导员叶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

系问题。郑州科技学院辅导员叶某婚后和某学生保持 2 年不正

当性关系。学校党委（行政）决定对叶某作出开除党籍、解除

劳动合同的处理，按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。河南省委高校工委、

省教育厅决定取消郑州科技学院全年评优评先资格，并在教育

系统点名通报。



案例十二、九江学院教师朱某某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问题。

2021 年 4 月，朱某某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，散布不良信息。

朱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

一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

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

予朱某某行政警告处分，并调离教学岗位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

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。

案例十三、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唐某发表错误言论问题。

2019 年 2 月，唐某在课程教学中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。唐

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一项、

第三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

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给予唐某撤销教师资格，调离教师岗位，降低岗位等级的处理。

学校对其所在学院党政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。

案例十四、某高校教师黄某某多次在课堂上发表错误言论

问题。2019 年 9 月，黄某某在其承担的专业理论课中多次发表

与课程无关的错误言论，宣扬错误历史观，误导学生。给予黄

某某党内严重警告、行政记过处分，暂停评奖评优、职称评定、

岗位聘用、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招生资格 12 个月，年度考核结果

被认定为不称职；对黄某某所在学院领导班子进行批评教育，

责令学院领导班子作出书面检查，对院长、党委书记进行通报



批评，对分管副院长进行提醒谈话，取消院长、党委书记、分

管副院长当年度评奖评优资格。

案例十五、某高校教师梁某某长期在网络上发布和转发错

误言论问题。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，梁某某通过微博、推特

等网络平台多次发布和转发错误言论，其行为严重违反了《新

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》第一、二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

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梁某某开除党籍和行政记过

处分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，并停止教学工作。

案例十六、某高校某外籍教师违反教学纪律等问题。2018

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间，该名外籍教师教学态度不端正、教

学方法不严谨、教学效果差，多次违反教学纪律，与学生言谈

粗鄙，言语有失教师身份，给学生造成不良影响。根据学校外

籍教师管理办法，解除与该名外籍教师劳动聘用关系，注销其

外国人来华工作证，并办理居留许可注销手续，限期离境。

案例十七、某高校教师郎某某使用低俗不雅方式授课问题。

2020 年 9 月，郎某某使用低俗不雅的图文在校讲授日语课程，

影响恶劣。郎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

项准则》第三项规定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

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郎某某停课、调离教学



工作岗位处理，并对其进行通报批评、取消年度评优资格、扣

罚绩效工资；对该教师所在二级学院进行通报批评。

案例十八、某高校教师刘某某私自收取并侵占学生费用问

题。刘某某利用担任学院学工办副主任、辅导员、班主任等职

务便利，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转账方式，私自收取并侵占学生学

杂费和班费共计 77 万余元。学校将刘某某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

案侦查，公安机关对刘某某执行刑事拘留。刘某某的行为违反

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二、第九项规定。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

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，给予刘某某开除党籍、免职等处

分，根据司法机关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的处理结论，依法依规给

予进一步处理。

案例十九、华中科技大学教师张某某性骚扰学生问题。自

2019 年 9 月起，张某某通过发送暧昧言语、不雅图片和视频，

以及肢体接触等方式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。张某某的行为违反

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据《事

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

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张某某记过处分，

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，撤销其教师资格，列入教师资格限制

库，调离教师岗位。对所在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进行问责通报。



案例二十、长安大学教师许某学术不端问题。2022 年 8 月，

经认定，许某在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存在研究内容剽窃、过程

中擅自标注他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行为。许某的行

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

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给予许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记过处分，撤销其

教授任职资格，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，取消其三年内在评奖

评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申报人才计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

方面资格。对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，责成作

出检讨。

案例二十一、宁夏大学教师马某某违规获取津贴问题。

2019 年 9 月至 2022 年 5 月，马某某擅自给他人发放津贴、违

规领取管理绩效和教学工作量津贴。马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

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九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

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

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给予马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给予其政务降级、专业技术岗

位等级由三级降至四级等处分，对其违规滥发和超标准领取的

津贴予以悉数上缴。对所在学院党总支书记进行诫勉谈话。

案例二十二、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张某不雅

行为问题。2021 年 8 月，张某拍摄并在网上保存不雅视频，后



被泄露。张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
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

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张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

给予其撤职、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由十级降至十一级等处分，并

调离教师岗位。对所在系党支部书记、行政副主任进行约谈，

责成系党组织向学校党委作出深刻检查。


